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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从电算化凭证修改论反记账的利与弊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宁红梅]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假设某企业于某年的6月5日发生以下业务案例：以银行存款支付管理部门办公用品费2000元。该企业
会计人员在电算化会计系统中填制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营业费用     2000 
 贷：银行存款    2000 
显然，该分录中的会计科目“营业费用”应为“管理费用”，这是一张错误的记账凭证。由于该错误
凭证已经记账，根据有关会计制度的规定，我们使用“有痕迹”修改法进行间接性的凭证修改。什么
是“有痕迹”修改法呢？所谓“有痕迹”修改法就是修改凭证时保留错误凭证，通过将更正后的凭证
进行审核、记账，达到纠正错账的目的。适用“有痕迹”修改法的前提是错误凭证均已登记入账，具
体又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科目名称、方向错误或者凭证填写的金额大于实际业务发生的金额时，
需要采用“红字冲销法”进行更正。具体操作方法是：以制单员的身份先填制一张与错误凭证分录一
样而金额为负数的记账凭证，其摘要栏内应注明“冲销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将其审核后记账，
以达到冲销错账的目的；再用蓝字填制一张更正凭证，其摘要栏内应注明“订正某月某日某号凭证”
字样，将其审核后记账，从而起到正确记账的作用。二是会计分录均无错误，只是凭证填制的金额小
于实际业务金额。这种情况下修改凭证应采用“补充登记法”达到更正错误凭证入账后引起的错账之
的目的。具体做法是在保留错误凭证的基础上，以制单员的身份填制一张蓝字的更正凭证，摘要栏内
注明“补记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再分别以审核员、记账员的身份进行审核和记账，以达到纠正
错误凭证、更正错账的目的。 
针对上例，我们做出不同的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上述凭证已经登记入账了，经检查发现会计科目出现错误，将“管理费用”误写为“营
业费用”了。 
按照第一种假设，我们应采用“红字冲销法”进行凭证的修改。具体做法是：先以制单员的身份在[填
制凭证]界面填制一张红字凭证： 
借：营业费用    2000 
 贷：银行存款    2000 
还可以打开[填制凭证]功能中的[冲销凭证]功能，选择月份、凭证类别和凭证号后，系统自动生成一
张红字凭证，既快速又准确。 
接着由审核员进行审核签字，再由记账员记账，电子账簿记录如下： 
银行存款       营业费用 

   2000       2000

     2000     2000

当红字凭证记入各账户中时，错误记录就被抵消了。最后，以蓝字填写一张更正凭证，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     2000 
 贷：银行存款    2000 
然后经审核员审核签字后由记账员记账，电子账簿记录如下： 

银行存款      管理费用 

   2000    2000

这样，账簿记录就成为正确的内容了。 
第二种假设，是会计分录中的会计科目、借贷方向都无误，所填制的金额小于实际业务的金额。我们
以上例为例，分录编写为： 
借：管理费用     200 
 贷：银行存款    200 
显然，金额少写了一个零，比实际金额少记了1800元。此种情况下应使用“补充登记法”，由制单员
填写一张与错误凭证一样、金额为少记金额的更正凭证： 
借：管理费用     1800 
 贷：银行存款    1800 
经审核员审核签字后由记账员登记入账，其结果如下： 

银行存款     管理费用 
  200     200
  1800    1800

  这样，就消除了错误，保证了账簿记录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以上修改错误凭证所使用的两种方法保留了错误凭证和更正凭证，留下了凭证修改的痕迹和审计线
索，符合会计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的《会计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明确规定，已经登记入账
的记账凭证如果出现错误，需要采用“红字更正法”或“补充登记法”进行更正，以便于保证会计账
簿记录的正确性。这一规定强调了对于已记账错误凭证的修改必须保留修改痕迹。 
但是，现实中的不少会计软件都带有反记账功能，执行该功能能够使得已记账凭证恢复为未记账凭



证，将会计账簿中的当月发生额和余额的记录还原到记账前状态，从而实现错误凭证的无痕迹修改。 
我们以上述业务案例为例，如果采用反记账功能，当调用了“恢复记账前状态“功能后，系统就会将
该笔已记账凭证重新变成未记账凭证，然后以审核员身份取消审核签字，由制单员直接在该张错误凭
证上进行会计科目或者金额的修改。这种做法进行的是无痕迹修改，相对于上述有痕迹修改来说在操
作上没有留下修改痕迹，方法较为简单，工作量也较少。但是，反记账的操作明显违反了《会计核算
软件基本功能规范》中关于”发现已经登账的记账凭证有错误的，可以采用红字冲销法或者补充登记
法进行更正“的规定。既然是未经会计法肯定的功能为什么在会计实务工作中仍然能够大行其道呢？
由于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正和反两个方面，我们不能由此就断言反记账功能的一无是处，下面从反记账
功能的利和弊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反记账功能有利于会计工作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能够纠正特殊原因导致的账、证不符的情况。在会计电算化方式下，记账的过程就是将记账凭
证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传递到账簿数据库中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计算机根据事先编制好的程序
自动完成的，准确率非常高，而且由于数出一源，各类总账、明细账和日记账的记录内容同记账凭证
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存在账证不符的情况。但是在记账凭证无误的前提下，当会计信息系统
遭到外来的迫害，如计算机病毒的侵袭、账簿数据库遭到人为非法篡改等，或者计算机遭受物理损害
时，就完全可能出现账、证不符的情况。这时，不管采用”红字冲销法“还是”补充登记法“都无法
达到纠正错账、实现账证相符的目的，而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启用反记账功能，取消记账之后，错误账
簿记录就会消失，可以重新调用记账功能，最终实现账、证相符。其次是减少账薄中冗余信息的干
扰。当发生大量的错误凭证被登记入账这种情况时，如果会计软件中没有设置反记账功能，那么会计
人员就只能够采用”红字冲销法“和”补充登记法“，编制大量的红字凭证和蓝字凭证予以纠错，其
结果必然会导致会计账薄中存在大量的正、负相抵的金额记录，干扰会计人员准确、及时地利用会计
信息。如果会计软件中设有反记账功能，会计人员就可以通过激活”反记账“功能实现取消记账，在
错误凭证上直接修改后再重新审核、记账，这样一来，账薄记录清楚、易读，便于会计人员充分利
用。不过，此种情况往往容易发生在企业会计电算化系统运行初期，而在正常使用期间一般不会出现
大量错误凭证，这是因为各单位都在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并且对错帐率都有严格的规定，
错误凭证发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再次是还原记账过程突发故障引起的记账中断。我国《会计核算软
件基本功能规范》中规定：“会计软件应当具有在计算机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强行关机及其他原因引起
内部和外部会计数据被破坏的情况下，利用现有数据恢复到最近状态的功能”，这里所说的“最近状
态”用在记账方面，说的就是最后一次记账之前的账簿记录状态。在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中，记账过
程是由计算机自动进行的，如果发生突发性故障如：意外断电、计算机死机等情况，那么记账过程就
会被强制中断。即使故障被排除，会计人员一般也很难准确地查清楚究竟哪些凭证已记账、哪些未记
账，因而也就无法在系统恢复正常后继续记账了。会计人员要想将会计数据“恢复到最近状态”，就
只有通过反记账功能取消记账状态，将账簿记录还原到记账前状态，才能够重新启用记账功能，保证
账簿记录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二、反记账功能的弊端 
一方面，削弱了会计工作人员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我们知道，细致严谨是每一位会计人员必须具备
的职业态度，对会计工作中每一环节都应照章办事、遵法执行；同时实行电算化的单位也应该具有成
熟和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会计人员利用反记账功能处理
会计凭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不留下任何修改的痕迹，容易造成会计人员缺乏约束，形成工作责
任心不强、思想麻痹等习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局面，大大削弱了会计工作的严肃性，使会计工作
变成一种数字操作游戏。另一方面，反记账功能为制造假账等舞弊行为提供了“绿色”通道。由于
“反记账”功能的运用可以实现凭证修改的“无痕迹”，如果企业单位缺乏严格完善的内部控制制
度，就可能出现利用“反记账”功能篡改已记账凭证和账簿记录的舞弊行为。那么，反记账功能无疑
为经济违法行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渠道。例如：某月份记账后，会计人员在上级的授意下，启动“反
记账”功能，“无痕迹”地修改了当月的业务成本数据，以期虚减当月利润、达到少缴所得税的目
的。这种做法无疑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信性以及电算化系统的安全性。而且，上机日志上也较难留下
使用反记账功能的蛛丝马迹。由于现今较为通用的多数会计软件并没有对利用反记账功能修改凭证提
供完整的、客观的记录，要么根本不提供逆向会计操作的记录，要么在操作日志中只是对人员、时间
和涉及的逆向操作功能进行简单记录，无从得知其对于会计事项进行了哪些调整、更正和补充等操
作。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反记账功能的存在是产生各种经济舞弊行为的隐患。除此之外，“反记
账”功能容易对会计信息构成会计数据错误，账目紊乱的威胁。因为“反记账”功能的设计原理是按
照记账时留下的“线索”进行“逆向”处理的，如果记账线索不完整和部分功能“不可逆”，就极容
易导致系统数据的诸多不一致；会计人员如果频繁执行反记账功能，还会造成会计数据出现错误、紊
乱的可能。而且，当前的商品化会计软件系统产品的功能和数据处理设计越来越复杂，反记账操作往
往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数据库的操作，在这个过程中频繁使用反记账功能一旦操作失误，就有可能
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安全性，甚至导致整个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崩溃。 
三、既不滥用反记账功能又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的思考 
反记账功能显然不是一个正规的、常用的功能，这一点从会计软件的菜单中没有该功能就可以看出
来：一般的会计软件都是把这一功能隐藏于某一菜单中，只有当发生了前边所列举的情况时，才通过
组合功能键将其激活后得以运用。考虑到反记账功能的特殊性，要想对其合理利用、充分发挥其优
势，就必须严格限制对它的使用。笔者认为使用该功能的前提条件大致有以下几点：1.严密论证对反
记账功能使用的必要性并建立完善的授权制度。当发现存在已记账的错误凭证时，应该由系统管理
员、制单员、审核员等共同论证实行反记账的必要性，如果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够由系统管理员授权
记账员执行这一功能，从而避免对反记账功能使用的随意性，维护会计处理工作的严肃性。2.会计软
件系统应该设置对“反记账”功能的监控机制。当必须执行反记账功能时，计算机系统能够立即启动
监控机制，对反记账功能操作的人员、时间、修改前后的内容等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并且及时备份和
打印出来，作为会计档案进行保管，为以后的检查工作留下查证线索。3.应该在结账日之前执行反记
账功能。结账工作要求在本会计期末计算出各会计账户的本期发生额以及期末余额，并停止本期经济
业务的处理。结账后不允许再输入本会计期的记账凭证，当然也就不允许对本会计期的经济业务进行
记账和反记账的操作了。如果必须进行反记账工作，就必须在结账日之前通过激活反记账功能，由计
算机自动从后往前来确定反记账的记录数并取消账簿记录，从而将账簿记录恢复到记账前状态。 
尽管当前对于反记账功能的设置产生了很多争议，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绝对好或者是绝对不
好，因为它对于电算化会计工作在实践中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端的一面，我们只有在加大监督机制
的前提条件下扬长避短，才能够让我国的电算化软件系统中的逆向操作从设计到管理体制都得以日趋
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剑盛 《会计电算化》 科学出版社 2005 
【2】胡宁 《浅谈反记账功能在会计软件中的应用》 
【3】罗勇斌 《电算会计中“反记账”、“反结账”的思考》 
（作者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财经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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